
关于《上海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安全
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2023年5月31日，国家出台《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4年1月1日起实施。《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管理工作。2024年1月1日，交通运输部出台《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交通运输部令2024年第1号），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提出具体要求。
近年来，本市低空经济快速发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黑飞”等情况频发，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为贯彻落实《条例》和相关规章要求，进一步加强本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安全管理，市交通委牵头起草了《上海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八章四十七条，包括总则、航空器与操控人员管理、空域协同管理、飞行活动管理、安全管理、应急处置、法律责任和附则。
第一章为总则，包括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工作原则、政府职责、部门职责、市飞行服务机构、市综合监管服务系统、社会共治。
第二章为航空器与操控人员管理，包括航空器及相关要求、操控人员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租赁和借用管理、投保责任保险、信息登记与共享。
第三章为空域协同管理，包括管制空域、临时管制空域、航路规划、空域数据底座、空域容量评估、飞行空域需求统筹。
第四章为飞行活动管理，包括一般飞行活动申请、特殊飞行情形、常态飞行计划备案、紧急飞行活动申请、起飞前报告、飞行申请审核建议、航行信息服务、飞行结束报告。
[bookmark: _GoBack]第五章为安全管理，包括安全主体责任、市飞行服务机构人员要求、行为规范和避让规则、禁止行为、空中交通态势监视、飞行数据安全、反制设备管理、人群聚集活动安全管理、违规举报。
[bookmark: _Hlk211724339][bookmark: _Hlk211724554]第六章为应急处置，包括纳入应急体系、公安机关应急预案、飞行活动单位应急救援预案、告警服务和异常情况处理、对不明和违规飞行航空器的处置、紧急处置措施、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及处置。
第七章为法律责任，包括指引性条款和相关责任。
第八章为附则，包括名词解释和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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